长宁公安分局道路交通违法行为抓拍相关服务工作公开招标项目
招标需求文件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简介
根据上海市公安局交管总队关于道路交通违法行为电子抓拍工作要求，长宁交管支队需要配备相应的“电子警察”后台信息录入人员及监控设备配套人员（以下简称：“电子警察”配套人员）。
（二）服务内容
1.“电子警察”后台信息分拣整理人员
（1）机动车违法记录筛查
a、在公安网上登陆公安交通集成指挥平台。
b、点击筛选录入，对违法车辆的信息、违法地址、违法行为进行筛选和甄别，确认后保存。
c、当天违法数据筛选完成后，进行录入处理。对筛选后的违法车辆进行违法记录录入，并保存。
d、在公安网上登录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外挂系统，点击通知书打印，打印告知单并盖章，集中统计后送邮局寄出。
（2）行人、非机动车违法记录筛查
a、登陆图像网，对行人、非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进行筛查，并保存。
b、登陆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外挂系统，点击信息采集，对行人、非机动车违法行为进行录入。
c、点击违法处理，打印违法行为告知书，盖章并集中统计后送邮局寄出。
（3）电子平台系统录入员差错率≤0.03%
（4）设定因人为造成的变更、撤销率标准，高于该撤销率的扣除相应的合同金额。
（5）日常审核中对于支队电警办退回重审的违法抓拍做到“应录尽录”，同时反馈录入情况。
（6）日常审核中对于设备异常、抓拍不规范、标志标线不清晰或缺失等情况及时汇总和反馈。
（7）根据支队电警办要求进行数据分析和统计工作。
2.监控设备配套人员
（1）熟悉监控设备操作规程，熟悉监控区域基本情况。
（2）对全区主干道按规定进行定时视频巡逻并制作巡逻台账。
（3）对当班民警的报备进行登记。
（4）检查辅警岗位及当班记录情况，进行监督。
（三）服务岗位招募人数：52人。
（四）服务期限、预算价格及合同签订
1.本次招标年限为1年，自2026年7月1日起算。
2.预算价格
一年价格人民币：427.27万元。本金额是指向社会招募52个岗位，计52人所需的费用，含工资、社保、福利等全部费用。
3.报价要求
本项目投标最高限价为人民币4272700元，供应商投标总价不得超过投标最高限价，即人民币4272700元，否则作无效投标处理。
人员费用组成（参考）
	序号
	项目
	参考费用（元）
	说明

	1
	月度工资标准
	2740
	根据沪人社规【2019】5号文规定

	2
	交通补贴
	100
	

	3
	伙食补贴
	120
	

	5
	月实发工资
	2960
	

	6
	高温费
	100
	6～9月每月300元，计1200元/12月

	7
	年终奖
	240
	

	8
	月平均收入
	3300
	

	9
	社保（五险）基数4927元
	2710
	含个人10.5%部分

	10
	公积金
	348
	

	11
	带薪年休假
	99.24
	按照《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

	12
	体检、商业保险、福利、表彰
	100
	

	14
	培训费
	100
	

	15
	残疾人基金
	89.7
	法律最低水平

	16
	人工综合单价
	6746.94
	

	17
	增值税5%（差额缴税）
	14.962
	服务费-（队员收入+五险一金+残障金）*5%

	18
	单人单月费用
	6761.90
	



备注：1、人员费用组成需包含但不限于上述内容。
2、上述费用仅供参考，投标人需充分考虑本项目的延续性以及行业、市场等因素进行报价。
 (五) 付款方式
1.合同签定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50%服务费。
2.2027年4月支付2027年第一季度的服务费。
3.2027年合同期满后支付剩余的服务费。
（六）工作要求：
根据市公安局交管总队和长宁交管支队的工作要求，按时完成工作任务，不得拖延、延误。
（七）服务人员要求
1.“电子警察”后台信息录入人员
（1）遵纪守法、作风正派、责任心强，热爱工作、无犯罪记录。
本市户籍人员，男女不限，提供甲方指定医院体检报告，（无色盲、无口吃、听觉良好及其它无影响工作的慢性疾病），会使用办公自动化操作，体貌端正，适合工作岗位需要。
（2）优秀党员、团员、优秀大中专毕业生、见义勇为人员、从事社会公益事业经历者等符合招聘条件的，择优录取。
（3）具备一定交通法规知识，持有驾驶证的优先录取。
（4）按国家相关规定为工作人员缴纳社会保险（五险一金）。
2.监控设备配套人员
（1）本市户籍人员，18-40周岁，具有中专以上学历。
（2）其他条件同“电子警察”后台审核录入人员。
二、长宁交管支队违章抓拍配套人员管理规定
（一）总则
1.为规范长宁交管支队“电子警察”配套人员的日常管理和使用，探索建立队伍长效管理机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上级部门规定，结合长宁实际，制定本规定。
2.本规定所称“电子警察”配套人员是指经长宁交管支队批准录用，签订劳动合同，协助交管从事“电子警察”后台信息分拣整理人员及监控设备配套管理工作的人员。
3.“电子警察”配套人员的管理，按照“谁用工、谁负责”的原则，人事管理由支队配合相关公司负责，交管支队负责具体业务指导和管理。
（二）职责
1.长宁交管支队负责“电子警察”配套人员的规划、组建、培训、指导、协调、维权、检查和监督考评工作，并协调相关公司做好人事管理工作。
2.长宁交管支队分派的录用科室负责本科室违章抓拍配套人员的日常管理工作，包括岗位安排、教育培训、工作指导、业务考勤等工作。
（三）录用和解聘要求
1.“电子警察”配套人员招聘后经培训先进行试岗，试用期限为1个月，试用期结束合格后正式录用。
2.“电子警察”配套人员试用期内享受基本工资待遇，正式录用后即享受规定的工资待遇。
3.“电子警察”配套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予以解聘。情节严重，触犯法律的，追究其法律责任：
（1）不服从安排，不听从指挥，不按工作程序和规定办事，造成不良影响的。
（2）当月上班迟到、早退累计3次以上，经教育不改正的。
（3）一年内连续旷工3个工作日以上或累计旷工5个工作日以上的。
（4）违反工作要求，或工作态度恶劣，造成不良影响或被群众有责投诉3次以上的。
（5）利用工作之便谋取私利，索贿受贿的。
（6）有其他违反支队制定的制度规范、纪律或违法行为的。

三、制度与规范
（一）上海市公安网信息使用“五不准”
1.不准“一机两用”，将公安信息网及设备外联其它信息网络。
2.不准使用软件扫描、探测、入侵公安信息系统及数据库。
3.不准查询与工作无关的各类公安信息数据。
4.不准向与工作无关人员泄露公安信息数据。
5.不准将数字身份证书借他人使用。
违反上述“五不准”规定的，视性质、情节、后果依据有关规定追究相关责任人的纪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上海市公安局新闻宣传保密纪律“四不准”
1.不准未经许可接受媒体采访。
2.不准未经授权提供新闻口径。
3.不准泄露未经公开的警务信息。
4.不准利用微博、微信、论坛等网络社交工具发布或转载未经公开的警务信息
违反上述“四不准”规定的，视性质、情节、后果依据有关规定追究相关责任人的纪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请假制度
1.病假须凭医院病假证明向专管民警请假，每月占用上班时间看病累计满5.5小时，作病假一天处理。
2.事假由本人事先向专管民警提出书面申请，特殊情况事先电话告知，事后补办手续。
3.不办理请假手续擅自不按规定上岗的作旷工处理。
4.病事假人员的工资奖金结算由相关公司负责。
5.因病事假缺岗的由相关公司安排人员顶岗。
（四）考核奖励制度
1.长宁交管支队根据“电子警察”配套人员上岗时工作勤奋度、着装规范、纪律遵守等情况实施考核，具体项目内容另行确定。
2.考核结果是对“电子警察”配套人员工资结算、专项奖励、年终表彰和评选先进的主要依据。

四、附则
1.“电子警察”配套人员所需经费列入年度财政预算。
2.“电子警察”配套人员实行劳动合同制，合同原则上一年一签，并按规定办理相关保险。
3.“电子警察”配套人员管理规定由长宁交管支队负责解释，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规定内容进行修改完善。

